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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

本文以歐盟之 2004/24/EC 傳統草藥製品指令為客體，探討該指令架構下，

傳統草藥製品之管制結構，包含傳統使用登記之申請與登記權人、申請程式、登

記要件、駁回事由、管制機構以及傳統使用登記之效力。經分析該指令之規範結

構後，本文並進而討論該指令之政策影響，以及其在歐盟法以及 WTO 規範下之

適法性。本文主張歐盟傳統草藥製品之管制結構過於複雜，且遵循成本過高。此

外，就其適法性而言，雖可通過歐洲法院之審查，但無法通過 WTO 爭端解決機

制之檢驗。本文主張就 2004/24/EC 傳統草藥製品指令在歐盟法與 WTO 規範下

之適法性之所以有不同之結論，乃在於歐洲法院與 WTO 爭端解決機制對於比例

原則與必要性測試之審查標準不同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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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標準、比例原則、必要性測試、公共健康、貨物自由流通、一般例外 

 

 


